项目需求书
1、 项目背景
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一辆公务用车津KV9162已使用14年，已严重陈旧老化，故障频发，维修费用高，车辆已经天津市公务用车处置平台评估及滨海新区公车办审批同意后进行报废处置。为保障公务出行需求，现拟采购一辆7人座新能源公务用车。
★二、项目预算
第一包：250000元；
预算应包含车辆及附件货款、运输费、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安装调试费及其他应有的费用。
不包含机动车保险、机动车号牌、车辆购置税费用。
★三、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二）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四、服务要求
所投车辆包修期限不低于3年或者行驶里程10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所投车辆三包（修理、更换、退货）有效期限不低于2年或者行驶里程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供应商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
在包修期内，车辆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供应商负责免费修理（包括工时费和材料费）。
★五、交货要求
1.交货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3.提供制造商完整的随机资料，包括完整的使用和维修手册等。
4.特别要求：交货时要求投标人就所投产品提供产品说明书，同时采购人有权要求投标人对产品的合法供货渠道进行说明，经核实如投标人提供非法渠道的商品，视为欺诈，为维护采购人合法权益，投标人要承担商品价值双倍的赔偿；同时，依据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追究其他责任，并连带追究所投产品制造商的责任。
六、付款方式
货到现场安装、调试完毕，所有设备使用无质量问题，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100%。（具体以合同为准）
七、技术要求
	序号
	采购项名称
	数量
	需求条款

	1
	新能源MPV
	1辆
	★能源类型：插电式混合动力

	
	
	
	★排放标准：国六B

	
	
	
	★车身结构：5门7座中大型MPV

	
	
	
	★车身颜色：黑、白

	
	
	
	★车身尺寸（mm）：长：5200≤长≤5400

	
	
	
	★车身尺寸（mm）：宽：1950≤宽≤2100

	
	
	
	★车身尺寸（mm）：高：1800≤高≤1950

	
	
	
	★轴距（mm）：≥3110

	
	
	
	★发动机排量（ml）：1475≤排量≤2000

	
	
	
	★发动机功率（kw）：功率≥100

	
	
	
	★进气形式：涡轮增压

	
	
	
	变速箱： 电动车单速变速箱

	
	
	
	驱动电机数：双电机

	
	
	
	驱动形式：前置四驱/电动四驱

	
	
	
	纯电续航里程（KM）：≥236

	
	
	
	★制动形式：前通风盘式/后通风盘式

	
	
	
	其他配置：主、副驾驶安全气囊，前排侧气囊，前/后排头部气囊，ABS，ESP，胎压显示，倒车影像，定速巡航，前后驻车雷达，双侧电动侧滑门，第二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记忆功能等。


加注“★”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得出现负偏离，发生负偏离即做无效标处理。
加注“▲”号的产品为核心产品（如项目需求书中未明确核心产品，则视为全部产品均为核心产品）。
★八、验收标准
车辆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
[bookmark: _GoBack]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安装调试检验、配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9、 其他要求
     无
